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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計畫緣起 

金門縣烈嶼鄉目前並無祭祀禮廳、守靈室等殯葬設施，往生者靈堂及公祭活動均

需設於社區廣場或道路或移到金門本島辦理，對民眾產生諸多不便，為減輕喪家負擔

及對社區之干擾，烈嶼鄉公所預定辦理「殯葬設施服務空間新建工程」，且於民國 109

年已獲金門縣政府補助工程規劃設計費，目前正辦理規劃設計作業。 

為回應烈嶼鄉長期以來地方民眾反應殯葬設施服務空間不足之問題，本案透過都

市計畫變更途徑以達成提供民眾及喪家完善之殯葬設施服務空間之目的。 

二、 法令依據 

本變更案(以下簡稱本案)已列為金門縣興建之重大設施(如附件一)，爰依據都市

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理金門特定區計畫之變更。 

三、 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案範圍緊鄰烈嶼鄉民眾公墓，目前為公園用地，所屬地號為大山頂測段 1389-

1 地號(面積約 1.68 公頃)，本案僅變更該地號中約 0.97 公頃之「公園用地」為「殯葬

設施用地」，相關位置詳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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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變更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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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上位及相關計畫 

一、 上位及相關計畫 

與本案有關之上位及相關計畫，做為本案之指導，詳如表 2-1。 

表 2-1 上位及相關計畫彙整表 

計 畫 名 稱 內 容 摘 要 

金門縣綜合發展計畫暨

第五期離島綜合建設實

施方案（民國108年~111

年） 

金門縣概念性總體規劃發展 4E 指導下，該計畫以「永續觀

光幸福移居島嶼」作為整體發展構想，並根據金門之特性提

出集約為核心概念的整體空間發展結構。 

變更金門特定區（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 

增訂依「金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議規範及審查辦

法」所提開發計畫遵循相關規定。 

金門特定區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 

1. 確立金門特定區計畫之未來計畫目標與發展策略。 

2. 檢討原有土地使用分區計畫與公共設施計畫，並引進都市

服務設施，以滿足未來整體發展需要。 

3. 配合金門地區特有人文景觀與特殊之戰地歷史背景，擬定

各項實質發展計畫，以落實金門地區之整體建設。 

金門國家公園計畫 -金

門國家公園計畫 (第二

次通盤檢討) 

1. 考量凸顯戰役紀念之特色、兼顧歷史保存及城鄉發展等 5

項之因素，並以維護自然資源、人文及戰役史蹟為目標劃

設國家公園範圍。 

2. 旨於保育國家特有之自然及文化資產，並供國民育樂及研

究。 

3. 係為首座以人文及戰役史蹟保育為主體之國家公園。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

軍方營區解編) 

91 年金門戰地政務解除及國軍精實案後，地區駐軍減少，許

多軍事基地或營區鎮地開始閒置或封存，早期又因國軍營區

據點構築，相當多比例的軍事營區佔用私人土地，民眾土地

長期被軍方佔用，造成土地使用權利受損，因此為維護民眾

土地使用權利及考量整體發展，爰配合鄰近分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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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 內 容 摘 要 

變更金門特定區（配合

烈嶼國中周邊地區整體

開發）細部計畫（第一階

段）（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通盤檢討）案 

為維護居住環境品質、美化區內整體景觀、促進土地資源合

理利用以及參考地方發展需要，本府於 105 年 3 月 25 日府

建都字第 10500219512 號公告實施之「擬定金門特定區(配

合烈嶼國中周邊地區整體開發)細部計畫(第一階段)」案配合

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變更金門特定區（烈嶼

地區）（配合金門大橋新

建工程）細部計畫（部分

都市設計管制增修訂）

案 

金門大橋西端銜接烈嶼鄉，未來不僅可增進烈嶼鄉居民往來

交通之便利，亦將帶來大量遊客，預期休閒、觀光、渡假活

動將衍生許多商業、居住、行政、服務及公共設施等相關需

求，影響目前之土地使用形態。金門大橋西端土地原都市計

畫為農業區，配合大橋之興建。 

擬定金門特定區 (配合

烈嶼國中周邊地區整體

開發)細部計畫(第一階

段) 

1. 烈嶼國中至烈嶼鄉公所之間土地劃設為文教區 (面積

11.43 公頃)，已逾 19 年未有使用計畫辦理開發，阻礙當

地發展，人民陳情意見眾多，希能將此文教區變更整體規

劃為住商社區，以容納烈嶼鄉人口高度成長所帶來需求，

並同時解決文教區閒置問題。 

2. 另烈嶼鄉目前計有 3 所國小，其各校用地面積皆不足 1 公

頃，由於學校面積小，無法提供足夠運動場所供學童及鄉

民使用，且教育資源分散難以有效管理利用與提供優質教

學環境，故擬利用現有烈嶼國中並予以擴大變更為文中小

用地，藉此校地擴大供上述 3 所國小併入，以整合全鄉所

有國中小教育資源，提升學校競爭力，並可設置一座完善

運動場地，供學童與鄉民之運動與休閒使用，深具效益。 

擬定金門特定區 (烈嶼

地區)(配合金門大橋新

建工程) 

金門大橋西端銜接烈嶼鄉，未來不僅可增進烈嶼鄉居民往來

交通之便利，亦將帶來大量遊客，預期休閒、觀光、渡假活

動將衍生許多商業、居住、行政、服務及公共設施等相關需

求，影響目前之土地使用形態。金門大橋西端土地原都市計

畫為農業區，配合大橋之興建，主要計畫已辦理變更，本案

依循主要計畫，進行細部計畫之擬定以為管制。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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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行計畫概要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刻正辦理第二次通盤檢討作業中)為

本案重要之上位計畫指導，其相關計畫內容概述如後，作為本案依循之指導： 

(一) 計畫範圍 

包括金門本島及烈嶼全島，總計面積為 155.37 平方公里。 

(二) 計畫年期 

民國 81 年至民國 105 年。 

(三) 計畫人口與分派 

計畫人口預估至民國 105年為 83,000人，同時依據各鄉鎮總人口數所佔之比例，

重新分派計畫人口至各鄉鎮，金城鎮為 28,542 人、金湖鎮為 18,430 人、金沙鎮為

13,771 人、金寧鄉為 14,813 人、烈嶼鄉為 7,444 人，如表 2-2 所示。 

表 2-2 金門縣各鄉鎮都市計畫人口分派統計表 

鄉 鎮 百分比(%) 人口數(人) 
土地面積 

(平方公里)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里) 

金城鎮 34.39 28,542 20.18 1,414.13 

金湖鎮 22.20 18,430 34.30 537.35 

金沙鎮 16.59 13,771 41.75 329.85 

金寧鄉 17.85 14,813 41.24 359.19 

烈嶼鄉 8.97 7,444 15.00 496.24 

總計 100.00 83,000 152.47 544.36 

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四)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金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後，土地使用分區計有:自然村專用區、住宅區、

商業區、工業區、行政區、文教區、風景區、保存區、保護區、農業區、國家公園

區、閩南建築專用區、宗教專用區、電信專用區、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倉儲批發

零售專用區、農會專用區、古蹟保存區、旅館區等十八類。 

(五)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公共設施之劃設應配合政府施政建設計畫，均衡各鄉鎮發展，依未來人口分布

狀況和人口結構變化趨勢，提供適宜之公共設施，而對於單一村落內未達設置規模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部分公園用地為殯葬設施用地)(配合烈嶼鄉殯葬設施服務空間新建工程) 案」 

 

6 
 

之公共設施，應聯合數村需求集中設置於交通可及性高的地方，至於全鄉鎮之公共

設施應設置於人口較多之村落，並透過道路系統連接各村落。 

(六) 道路系統計畫 

1. 主要道路： 

聯繫金門現有三處都市地區(金城、金湖、金沙)及安岐地區，並由此四處聯

絡各重要設施及聚落，主要為伯玉路結合部分環島東、西、南、北路等，計畫寬

度 30 公尺。 

2. 次要道路： 

聯繫地區重要觀光據點及聚落，由部分環島東、西、南、北路結合鄉鎮重要

道路構成，計畫寬度在 18～25 公尺之間。 

3. 地區性收集道路： 

聯繫次要道路並收集地域內之主、次要聚落之旅次，由部分鄉鎮重要道路構

成，計畫寬度 15 公尺。 

4. 收集道路： 

收集小型聚落至次要聚落之旅次，由村落道路所構成，計畫寬度 13.5 公尺。 

(七)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與財務計畫 

1.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本特定區計畫為涵蓋金門縣五個鄉鎮的計畫，分期分區計畫及財務計畫中除

供全計畫區使用公共設施及全區性主要道路系統係由縣政府辦理外，其餘應由各

鄉鎮公所依地方財政及施政之需要訂定優先發展順序。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乃為促進地區健全發展，而將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各種用地

及設施，依據地方財力及地區實際發展需要，予以劃分地區，並規定其發展優先

次序及時序的一種計畫及控制措施。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之功能包括：確保公共設

施投資事項的適時建設，以配合地區需要，並配合上述建設為地區經濟能力所及。 

2. 財務計畫 

金門特定區計畫中研訂之財務計畫，將配合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中各項建設方

案，以及交通運輸計畫各級道路之建設或拓寬工程進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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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金門特定區計畫為落實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分離原則，土地使用管制將於擬定

細部計畫時一併訂定，惟考量避免主要計畫核定公告實施後，而細部計畫尚未擬定

完成之情形造成業務困難，有關土地使用管制條文，已完成細部計畫擬定者，依細

部計畫規定辦理，未完成細部計畫之區域，則依主要計畫管制條文辦理。 

(九) 都市防災計畫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就都

市防災避難場所、設施、消防救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等事項進行規劃及檢討。」

擬具包括金門地區災害型態及成因、災害防救分析、災害防救對策、防（救）災路

線等內容。 

 

上述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內容為民國 95 年 11 月發布實施，後

續歷經若干變更以致計畫面積分配已有所變動，故本案以列示最近金門特定區計畫之變

更後面積，即 108 年 10 月所發布實施之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道路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之面積分配，作為本案變更前後面積分配之對照，如圖 2-1、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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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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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道路用地專案通盤檢討）計畫面積統計表 

項 目 計畫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自然村專用區 932.34 6.00 

住宅區 121.26 0.78 

商業區 39.18 0.25 

甲種工業區 84.54 0.54 

乙種工業區 53.22 0.34 

行政區 0.08 0.00 

文教區 35.51 0.23 

古蹟保存區 0.82 0.01 

保存區 8.96 0.06 

工商綜合專用區 7.97 0.05 

休閒專用區 0.59 0.00 

電信專用區 0.58 0.00 

郵政專用區 0.08 0.00 

農會專用區 0.79 0.01 

旅館專用區 7.01 0.05 

宗教專用區 1.43 0.01 

倉儲批發零售專用區 7.95 0.05 

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 4.65 0.03 

閩南建築專用區 18.79 0.12 

文化產業專用區 8.77 0.06 

產業專用區 18.54 0.12 

土石採取專用區 9.99 0.06 

國家公園區 3,573.68 23.00 

風景區 783.30 5.04 

保護區 2,829.77 18.21 

農業區 5,169.79 33.28 

養生健康照護產業專用區 4.76 0.03 

小  計 13,724.35 8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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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計畫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交

通

事

業

用

地 

車站用地 0.55 0.00 

港埠用地 378.22 2.43 

道路用地 460.46 2.96 

航空站用地 201.29 1.30 

小 計 1,040.52 6.70 

遊 

憩 

用 

地 

兒童遊樂場用地 0.36 0.00 

公園用地 209.64 1.35 

綠地用地 9.03 0.06 

體育場用地 13.00 0.08 

小 計 232.03 1.49 

學 

校 

用 

地 

文小用地 42.98 0.28 

文中用地 26.50 0.17 

文高用地 20.39 0.13 

文大用地 22.17 0.14 

小 計 112.04 0.72 

機關用地 295.86 1.90 

社教用地 4.69 0.03 

衛生醫療機構用地 4.09 0.03 

市場用地 3.18 0.02 

停車場用地 4.67 0.03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95 0.01 

廣場用地 1.08 0.01 

加油站用地 0.37 0.00 

自來水廠用地 38.91 0.25 

電力事業用地 19.56 0.13 

汙水處理廠用地 5.83 0.04 

墳墓用地 29.19 0.19 

環保事業用地 13.27 0.09 

垃圾掩埋場用地 2.31 0.01 

溝渠用地 3.03 0.02 

園道用地 0.35 0.00 

小  計 1,811.93 11.66 

總  計 15,536.28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道路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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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自然環境與社經背景 

金門縣及烈嶼鄉具有多元化之人文特色資源及多樣化的自然生態，分別概述如下： 

一、 金門地區自然環境 

(一) 氣候 

金門地區四面環海，居於中國大陸東南沿海，氣候深受海洋與大陸氣壓影響，

屬於副熱帶季風氣候，夏季盛行西南季風，氣候濕熱，冬季東北季風強勁，乾燥寒

冷，春季多霧，常引起飛機起降困難，造成交通上的不便，以下就氣候內容分項說

明之： 

1. 氣溫 

金門縣於民國 102 年至 108 年冬季平均溫度為 13.8~16.2℃之間，夏季受到西

南方南海地區吹送的影響，平均溫度為 27.8~28.8℃之間，詳細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民國 102年至民國 108 月年均溫一覽表(單位：℃) 

月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平均 

102 13.4 14.7 16.3 18.3 23.4 26.7 27.9 27.7 26.9 24.1 19.8 14.4 21.1 

103 13.7 12.8 15.3 19.3 22.2 26.5 29.8 28.9 28.7 24.4 21.0 14.7 21.4 

104 13.9 14.5 15.8 20.0 23.5 27.5 27.9 27.7 26.2 24.1 22.1 16.6 21.7 

105 13.3 12.4 14.2 19.7 24.1 27.9 28.9 28.6 27.6 25.7 20.8 17.4 21.7 

106 15.6 14.1 15.6 20.1 24.1 26.3 29.0 29.0 28.9 25.8 20.8 16.1 22.1 

107 14.2 12.6 16.9 21.1 25.7 27.1 29.3 28.8 27.5 23.4 20.7 17.2 22.0 

108 15.5 15.4 16.7 20.6 22.8 26.5  28.5 29.4 28.5 25.3 21.1 16.8 22.3 

月平均 14.2 13.8 15.8 19.9 23.7 26.9 28.8 28.6 27.8 24.7 20.9 16.2 21.8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本案彙整 

 

2. 降雨量 

金門地區平均總降雨量為 1103.2 公釐，降雨量低且分配不均，每年 10 月至

翌年 3 月間為旱季，平均月降雨量為 19.1~97.0 公釐，降雨集中於五月到八月之

梅雨與夏季颱風季節，平均月降雨量為 109.5~215.6 公釐(如表 3-2)，但由於強烈

的蒸發與島嶼蓄水能力有限，為金門地區盛行旱作農業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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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民國 102年至民國 108 月平均降雨量一覽表(單位:mm） 

月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總降 

雨量 

102 年   0.0 17.6  73.7 188.4 297.2 151.4 355.6 181.9 27.9   3.9  47.9  55.3 1400.8 

103 年   0.0 84.3  52.2  53.0 300.8 148.5 106.9 115.1   1.6   0.4   6.7  36.3 905.8 

104 年  32.5 55.2  28.1  72.9 169.0  24.2 138.1 182.6 214.2   7.9   0.0 184.9 1109.6 

105 年 196.6 41.3 248.2 274.6 223.5  55.0 137.0  73.5 362.3 110.0 123.1  28.0 1873.1 

106 年   4.6 90.1  39.7  44.6 100.9 170.9  92.6  46.5 29.4   1.3  28.6   0.0 649.2 

107 年 149.3 20.6  35.4  19.8 227.8 109.5   3.5 183.0 29.9   5.5  73.5  20.5 878.3 

108 年 4.4 37.5 201.7 113.1 190.0 117.1  45.3 112.7   2.7   5.0 -  75.8 905.3 

平均值 55.3 49.5 97.0 109.5 215.6 110.9 125.6 127.9 95.4 19.1 46.6 57.3 1103.2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金門氣象站；本案彙整 

(二) 地形地質 

金門本島與烈嶼係屬於亞熱帶小型島嶼，主要由花崗片麻岩構成之老年期波狀

丘陵、紅土臺地，以及海岸低地所組成，整體外觀為低矮地形包圍略為突出於臺地

之上的花崗岩丘陵。 

太武山為全島地勢最高之處，位於島東，標高 253 公尺，其餘為起伏之丘陵，

包括塔山、鳳山、鵲山、雙山、虎山與獅山等;金門沿岸之海岸線主要以沙岸較多，

以料羅灣沿岸的海灘最為遼闊。 

地質與土壤覆蓋主要成分為磚紅色黏土質沙土、黃棕色或黃灰色沙質土與岩石

裸露地等三大類： 

1. 磚紅色黏土質砂土： 

厚度不大，偏酸性，腐植質極少，係屬紅土層之上發育出來的弱育土，僅適

合耐旱雜糧作物生長。 

2. 黃棕色或黃灰色沙質土： 

土層厚、保肥、保水能力差，多半是由花崗片麻岩風化而成的淋育土或風積土。 

3. 岩石裸露地： 

多半分佈於花崗片麻岩丘陵之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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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文 

1. 西路溪流域 

西路溪發源於烈嶼東部砲靶山、麒麟山及龍骨山，流經西路、東林等村，向

南流入海，溪長約 1 公里，由於在入海處被積沙所堵塞，因而排洩不易，多雨時，

沿溪的低地易被淹沒。 

2. 陵水湖 

陵水湖位於烈嶼西南沿海，是烈嶼鄉最大淡水湖，長約 1 公里，寬約 1.5 公

里，面積約 600 公頃，現況為沼間蘆葦、水草雜生之湖庫，是雁鴨、白冠水雞、

鸕鶿等冬候鳥之重要棲地。 

3. 西湖水庫 

西湖水庫位於烈嶼鄉西側沿海，水庫壩高僅 2.3 公尺，為全國水壩中壩高最

低者，由金門防衛司令部興建完成，目前為烈嶼鄉最大之水庫。 

4. 清遠湖 

清遠湖位於烈嶼鄉西南側，為濕地地形，保有豐富的生態環境，包含多種招

潮蟹等潮間帶生物，從湖中曾發現許多青岐遺址的文化遺物，現況為濕地公園。 

 

圖 3-1 本案範圍與周遭地區水文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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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烈嶼鄉之自然環境 

烈嶼鄉屬於亞熱帶小型島嶼，島嶼地形主要由老年期之花崗片麻岩波狀丘陵、紅

土台地，以及海岸低地所構成，整體地形地勢為低矮的台地包圍略為突出於台地之上

的花崗岩丘陵。 

烈嶼鄉山多平地少，山巒多分布於東北方，地勢為東北寬而較高、西南狹而平緩

之地形。海岬角與海灣分佈受岩石特性影響顯著。 

金門地區與烈嶼鄉之自然環境資源，詳如表 3-3。 

表 3-3 金門地區與烈嶼鄉之自然環境資源彙整表 

自然環境 金門地區自然環境空間結構 烈嶼鄉之自然環境特色 

原野 

／ 

水域 

1.原野景觀分布位置多與丘陵景觀

相重疊處，擁有完整的林相及景

觀。 

2.水域景觀主要分布於各湖庫及溪

流水域範圍。 

1.大部分土地為紅土，由花崗片麻岩

構成。 

2.各區海岸都有被海水侵蝕的花岡片

麻岩與金黃色沙灘，交錯構成特殊

之地形景觀。 

動 

植 

物 

1.動植物景觀資源，多為金門特有或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所自然保育的

珍貴稀有動植物。 

2.重點分佈區域為濱海地區。 

陵水湖有白胸翡翠、斑翡翠、小鷿

鷉、魚鷹、磯鷸等動物棲息。 

國 

家 

公 

園 

依國家公園法所劃定的區域，與動

植物景觀系統多所重疊，其管制範

圍多為優良之景觀區域。 

陵水湖位於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

為烈嶼鄉之特色景觀。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三、 金門縣與烈嶼鄉之人文環境 

金門縣承襲遠自晉朝的悠久歷史，歷經 1,600 餘年來的兵馬戰亂及人文薈萃，從

過去民眾避禍、軍事基地、南洋僑鄉、前線戰地，一直到今日，每段歲月都是珍貴的

人文資產，也造就了這片土地的豐富資產。 

烈嶼鄉風景名勝羅列，有豐富史蹟的八二三紀念碑、戰史館、八達樓子、將軍堡、

遠近馳名的烈女廟等，更有蜿蜒且風景秀麗的濱海大道，金門縣與烈嶼鄉之人文環境，

詳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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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金門縣與烈嶼鄉之人文環境資源彙整表 

人文環境 金門地區人文環境空間結構 烈嶼地區之人文環境特色 

文化 

金門擁有僑鄉文化、戰地文化、獨特

的洋樓建築及大量的閩南傳統宗族

聚落。 

1.東坑孫嘉通洋樓、黃厝洪氏古厝、

前埔保障宮、烈嶼中華民國萬歲

碑。 

2.有戰地文化景觀、勇士堡、將軍

堡、鐵漢堡等。 

軍事 
為重要軍事據點及營區，因受軍事

管制而擁有自然度較高之景觀。 
軍事據點如貴山軍營。 

產業 

1.已成為歷史的產業遺址，如金門太

武電廠。 

2.尚在運作的產業為觀光產業。 

1.九宮碼頭為主要對外港口。 

2.特產有香酥芋頭、竹葉貢糖、各

類海鮮。 

道路 
以擁有綠色隧道以及極佳視野的道

路為主。 

整體道路系統分布完整，烈嶼外圍

濱海大道之景觀道路兩旁景觀更

是相當優美。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四、 人口成長及分布 

(一) 金門縣與烈嶼鄉人口成長情形 

金門縣與烈嶼鄉人口統計至 108 年年底，分別為 140,185 人及 12,749 人。此外，

金門縣與烈嶼鄉之人口成長率於民國 100~108 年分別介於 0.65%~8.88%及 -

0.87%~9.55%，均呈現正成長趨勢，如表 3-5。 

表 3-5 金門縣與烈嶼鄉歷年人口成長比較表 

年別 
金門縣 烈嶼鄉 

總人口數 成長率(%) 總人口數 成長率(%) 

100 103,883 6.70 9,515 6.66 

101 113,111 8.88 10,424 9.55 

102 120,713 6.72 11,236 7.79 

103 127,723 5.81 11,978 6.60 

104 132,799 3.97 12,450 3.94 

105 135,114 1.74 12,568 0.95 

106 137,456 1.73 12,700 1.05 

107 139,273 1.32 12,861 1.27 

108 140,185 0.65 12,749 -0.87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民政處；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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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烈嶼鄉人口分布 

本案範圍位於烈嶼鄉上林村內，鄰近南塘自然村，該自然村設籍人口為 128 人。

各村落人口分布如表 3-6 與圖 3-2，烈嶼鄉人口數最多之村落為林湖村，占全鄉人口

29%，人口最少之村落為本案範圍所在之上林村，占全鄉人口 12%。 

表 3-6 109年 3月烈嶼鄉各行政村人口數 

村 落 鄰 數 戶 數 男 女 
總人口數 出生 

人數 
死亡 
人數 

遷入 
人數 

遷出 
人數 人 % 

上岐村 27  731 1,482 1,592 3,074  24 -  4  2 14 

上林村 13  425  733  817 1,550  12 1  1  2  2 

西口村 21  655 1,283 1,343 2,626  21 2  2  4  3 

林湖村 23  942 1,949 1,754 3,703  29 2  1 17 18 

黃埔村 13  437  861  919 1,780  14 3  2 -  7 

烈嶼鄉 97 3,190 6,308 6,425 12,733 100 8 10 25 44 

資料來源：烈嶼鄉戶政事務所；本案彙整 

 

 

圖 3-2 烈嶼鄉人口分布圓餅圖 

資料來源：烈嶼鄉戶政事務所；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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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烈嶼鄉人口自然增加及社會增加 

至民國 108 年年底，烈嶼鄉歷年人口自然增加與社會增加情形，如表 3-7，烈嶼

鄉人口自然增加與社會增加多為正值，僅 108 年社會增加為負值。 

表 3-7 烈嶼鄉自然增加與社會增加人口數 

年 度(民國) 
烈 嶼 鄉 

自然增加(人) 社會增加(人) 小 計 

 97 41 319 360 

 98 40 1,089 1,129 

 99 52 289 341 

100 42 552 594 

101 57 852 909 

102 83 729 812 

103 103 639 742 

104 59 413 472 

105 38 80 118 

106 7 125 132 

107 27 134 161 

108 8 -120 -112 

平 均 46 425 471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民政處；本案彙整 

 

五、 人口結構 

(一) 金門縣人口結構 

自民國 99 年至 108 年，金門縣幼年人口(14 歲以下)對總人口之占比由 13.21%

降至 9.17%；青壯年人口(15 歲~64 歲)占比由 74.81%上升至 77.17%；老年人口(65

歲以上)占比由 11.98%成長至 13.66%，換言之，近十年來金門縣已逐漸邁向高齡化

社會，詳如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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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門縣主計處；本案繪製 

(二) 烈嶼鄉人口結構 

自民國 99 年至 108 年，烈嶼鄉幼年人口(14 歲以下)對總人口之占比由 11.16%

降至 6.8%；青壯年人口(15 歲~64 歲)占比由 73.49%上升至 78.01%；老年人口(65 歲

以上)占比由 15.35%降至 15.19%，換言之，近十年來烈嶼鄉幼年及老年比例皆下降，

青壯年人口比例上升，詳如圖 3-4。 

資料來源：金門縣主計處；本案繪製  

 

圖 3-3 民國 99年與 108年金門縣人口結構比較圖 

 

圖 3-4 民國 99年與 108年烈嶼鄉人口結構比較圖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部分公園用地為殯葬設施用地)(配合烈嶼鄉殯葬設施服務空間新建工程) 案」 

 

19 
 

六、 老化指數 

(一) 金門縣扶老比與老化指數 

金門縣幼年人口占比逐年減少，老年人口占比逐年增加，因此，自民國 99 年至

108 年，扶養比由 33.68%下降至 29.59%；老化指數由 90.76%上升至 148.93%，少子

高齡化情形日益明顯。 

老化指數係衡量一地區人口老化程度之指標，金門縣民國 99 年扶老比為 16.02

％，民國 108 年扶老比上升至 17.70％，顯示金門縣工作年齡人口扶養老年人口之負

擔日益增加，詳表 3-8、圖 3-5。 

表 3-8 金門縣扶幼比、扶老比與老化指數 

年度 扶老比(%) 扶幼比(%) 扶養比(%) 老化指數(%) 

99年 16.02 17.66 33.68 90.76 

100年 15.75 16.40 32.16 96.04 

101年 14.85 15.25 30.10 97.35 

102年 14.49 14.55 29.03 99.60 

103年 14.37 14.01 28.38 102.52 

104年 14.26 13.31 27.56 107.13 

105年 14.92 12.94 27.86 115.32 

106年 15.71 12.62 28.34 124.49 

107年 16.43 12.06 28.49 136.18 

108年 17.70 11.89 29.59 148.93 

資料來源：金門縣主計處；本案彙整 

 

圖 3-5 金門縣扶幼比、扶老比及老化指數 

資料來源：金門縣主計處；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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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烈嶼鄉扶老比與老化指數 

烈嶼鄉自民國 99 年至 108 年，扶養比由 36.07%降至 28.18%；老化指數 (衡量

一地區人口老化程度之指標)由 137.45%上升至 223.30%，少子高齡情形日益明顯，

詳表 3-9、圖 3-6。 

表 3-9 烈嶼鄉扶幼比、扶老比與老化指數 

年度 扶老比(%) 扶幼比(%) 扶養比(%) 老化指數(%) 

99年 20.88 15.19 36.07 137.45 

100年 20.07 14.24 34.32 140.93 

101年 18.09 13.12 31.20 137.91 

102年 17.33 12.37 29.70 140.02 

103年 17.03 11.96 28.99 142.30 

104年 16.70 11.16 27.86 149.59 

105年 17.10 10.96 28.06 155.95 

106年 17.84 9.93 27.77 179.64 

107年 18.09 9.11 27.20 198.59 

108年 19.47 8.72 28.18 223.30 

資料來源：金門縣主計處；本案彙整 

 

圖 3-6 烈嶼鄉扶幼比、扶老比及老化指數 

資料來源：金門縣主計處；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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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死亡率 

(一) 金門縣死亡人數 

金門縣自民國 99 年至民國 108 年死亡人數逐年攀升，如表 3-10 與圖 3-7 所示。 

表 3-10 金門縣死亡人數 

年度 死亡人數(人) 年度 死亡人數(人) 

 99年 481 104年 750 

100年 550 105年 748 

101年 571 106年 768 

102年 544 107年 745 

103年 635 108年 796 
資料來源：金門縣主計處；本案彙整 

 

 

圖 3-7 金門縣死亡人數 

資料來源：金門縣主計處；本案繪製 

(二) 烈嶼鄉死亡人數 

烈嶼鄉自民國 99年至民國 108年死亡人數亦逐年攀升，如表 3-11與圖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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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烈嶼鄉死亡人數 

年 度 金門縣死亡數(人) 年 度 死亡數(人) 

 99年 50 104年 61 

100年 66 105年 76 

101年 75 106年 80 

102年 63 107年 77 

103年 53 108年 86 
資料來源：金門縣主計處；本案彙整 

 

 

圖 3-8 烈嶼鄉死亡人數 

資料來源：金門縣主計處；本案繪製 

八、 產業結構 

(一) 金門縣產業結構 

金門地區第一級產業比例不高但穩定；第二級產業以食品及飲料製造業、非金

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營造業為主，其中，以金門高粱酒製造為大宗，其次為糖果及

烘焙食品製造業。近年來，隨著觀光發展，三級產業迅速成長，其中，又以批發、

零售及餐飲業為主，其次則為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 

若以金門縣之就業人口來看，主要就業趨向以服務業為主，就業人數約 16,589

人（佔全金門縣 72.6％），其次為工業，再次則為農、林、漁、牧業，詳如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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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基地所在之烈嶼鄉，過去屬軍事管制區，在軍事管制結束後，以觀光產業

與海洋產業為主，未來金門大橋建設及通車完成，可帶來相當的觀光人口。 

若以行政區來劃分，民國 108 年金城鎮勞動力人口為 7,361 人、金沙鎮 2,679 人、

金湖鎮 6,447 人、金寧鄉 4,479 人、烈嶼鄉 1,884 人，顯示烈嶼鄉勞動人口最少。 

表 3-12 民國 108 年金門縣就業人口統計表 

項 目 
人 數 

(人) 

比例 

(%) 

農、林、漁、牧業 983 4.30 

工業 

製造業 2,011 8.80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183 0.8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708 3.10 

營造業 2,376 10.40 

合 計 5,278 23.10 

服 

務 

業 

批發及零售業 3,268 14.30 

運輸及倉儲業 1,325 5.80 

住宿及餐飲業 2,285 10.00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343 1.50 

金融及保險業 388 1.70 

不動產業 114 0.5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526 2.30 

支援服務業 1,028 4.50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3,039 13.30 

教育服務業 1,577 6.9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845 3.70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480 2.10 

其他服務業 1,371 6.00 

合 計 16,589 72.60 

總  計 (人) 22,850 100.00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主計處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部分公園用地為殯葬設施用地)(配合烈嶼鄉殯葬設施服務空間新建工程) 案」 

 

24 
 

(二) 觀光產業 

金門過去因戰爭緣故，屬軍事管制區，至民國 81 年終止戰地政務，開放台灣民

眾來金門參訪以來，發展迄今已二十餘年。此外，為促進觀光發展，民國 90 年，金、

廈「小三通」正式啟動，金門同時成為兩岸互動的重要地區。 

「觀光立縣、文化金門」是金門縣施政主軸，落實「發展觀光產業」、「讓兩岸

認識金門、讓金門走向世界」更為金門縣政府之施政目標。 

金門縣有眾多觀光資源，不論是明清時代人文所遺留下來的資源，或是過去因

戰地任務管制所設置之軍事通道與建築，或是因金門縣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所產生

之金門國家公園，均屬於金門在地之觀光資源與特色。 

1. 金門縣觀光產業 

金門現今有許多過去留下的洋樓以及人文歷史資產，如文臺寶塔、邱良功母

節孝坊、莒光樓等，此外，過去因戰爭狀態，屬於軍事管制區內亦有許多戰爭的

歷史古蹟，如翟山坑道、八二三戰史館、古寧頭戰史館等。 

金門縣境內有金門國家公園，為金門重要之自然生態與觀光景點，如慈湖慈

堤、太湖遊憩區、雙鯉濕地等。 

2. 烈嶼鄉觀光產業 

雖然烈嶼鄉與金門本島間僅能靠渡輪接駁，但由於烈嶼鄉至今尚能保存既有

之原始自然風貌以及自然景觀，成為良好之觀光遊憩資源。 

泥塑的風雞是烈嶼鄉特有的辟邪物，烈嶼鄉的黃厝、西方、南塘、東坑等村

外都可看到風雞。 

如同金門本島一樣，烈嶼鄉過去亦屬軍事管制區，也留下許多戰地遺跡，包

括：九宮坑道、八達樓子、沙溪堡、地雷主題館、南山頭四營區等。 

烈嶼鄉境內有金門國家公園，為烈嶼鄉重要之生態與觀光景點，如西湖、貓

公石濱海休憩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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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門縣歷年觀光人數 

金門縣歷年觀光人數，除民國 102 年略為下降外，整體趨勢均為向上增長，歷

年觀光人口變化，詳如表 3-13、圖 3-9。  

表 3-13 歷年金門觀光人次統計表 

資料來源：金門縣觀光處；本案彙整 

 

資料來源：金門縣觀光處；本案彙整 

 

 

年 度(民國) 到訪金門旅遊(人次) 

 99年 684,546 

100年 1,162,534 

101年 1,265,035 

102年 1,164,504 

103年 1,309,624 

104年 1,515,130 

105年 1,553,251 

106年 1,835,443 

107年 1,996,943 

108年 1,925,162 

 

圖 3-9 歷年金門觀光人次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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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土地使用分區及發展現況分析 

一、 土地使用分區 

本案範圍位於公園用地(六六)內，該公園用地部分已開闢為陽山公園，其餘部分

尚未開闢，預計變更為殯葬設施用地之範圍位於未開闢之地區。 

本案範圍南側之墳墓用地(七)已開闢完成，未來本案變更完成後，預定興建祭祀

禮儀廳、守靈室等設施，可與該墳墓用地配合服務在地民眾。 

本案變更範圍及其連外道路之現況照片，如圖 4-1、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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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本案範圍及進出道路使用現況相片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二、 本案範圍周遭 1,000 公尺內之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範圍周遭 1,000 公尺範圍內之土地使用現況與公共設施，詳如圖 4-2 及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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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基地周遭 1,000公尺範圍內土地使用現況相片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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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本案範圍周遭 1,000公尺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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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設施發展現況 

(一) 金門特定區計畫有關本案範圍之公共設施 

本案範圍位於公園用地(公六六)內，面積 0.97 公頃，緊鄰本案範圍南側有一處

墳墓用地(墓七)，1.41 公頃，詳如表 4-1。 

表 4-1 本案範圍周邊公共設施開闢情形 

編 號 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已開闢面積(公頃) 開闢率(%) 

公六六 公園用地 73.20 1.72   2.35 

墓七 墳墓用地  1.41 1.41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草案) 

(二) 本案範圍周邊之公共設施 

本案範圍周邊環域 1 公里，共有 17 處公共設施用地，分別為：學校用地 1處、

公園用地 3 處、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2 處、機關用地 4 處、汙水處理廠用地 2 處、停

車場用地 1 處、行政區 1 處、墳墓用地 1 處、體育場用地 1 處及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處，其位置及使用現況，詳如表 4-2、圖 4-5。 

表 4-2 本案範圍周邊公共設施用地及其使用現況彙整表 

編 號 公共設施用地 計畫面積(公頃) 使 用 現 況 

墓七 墳墓用地 1.41 烈嶼鄉民眾公墓 

停三五 停車場用地 0.59 未開闢 

公六六 公園用地 73.20 部分開闢為陽山公園 

公七六 公園用地 0.81 未開闢 

公六一 公園用地 0.33 未開闢 

公(兒)一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0.14 公園 

公(兒)二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0.20 未開闢 

文中小二 學校用地 4.45 烈嶼國中 

機五四 機關用地 0.23 烈嶼鄉公所 

機七三 機關用地 0.15 金門醫院烈嶼分院 

機八三 機關用地 0.11 烈嶼消防分隊 

機四七三 機關用地 0.09 烈嶼鄉立圖書館 

污六 汙水處理場 0.73 習山湖 

污九 汙水處理場 0.27 東林汙水廠 

體三 體育場用地 0.20 烈嶼鄉體育館 

政 行政區 0.07 國民黨烈嶼鄉黨部 

廣(停)三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6 未開闢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草案)；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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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道路系統發展現況 

本案距烈嶼鄉公所車行時間約 5 分鐘，以八青路、南環道為主要聯外道路，其道

路服務水準皆為 A 級，本案用地可藉由公園用地中之現有巷道(8M)及既有通路(6M)

連接八青路(Ⅲ-34-15M)與南環道(Ⅳ-21-8M)作為聯外道路，其中既有通路部分烈嶼鄉

公所已於民國 109.07.23 函文金門縣政府協助納入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道路用地專

案通盤檢討】中作為計畫道路(如附件二及圖 4-4)。 

(一) 主要道路 

1. 八青路 

起於八達樓子圓環迄於青岐、烈女廟，現況為雙向 2 混合車道，道路寬約 8

公尺，兩側為農業區、保護區及公園等，經南塘、楊厝、青岐、東林等自然村專

用區，為烈嶼鄉東西向之主要道路。 

2. 南環道 

起於羅厝，迄於沙溪堡，現況為雙向 2 混合車道，道路寬約 8 公尺，道路兩側

為農業區、保護區、公園、羅厝自然村等，為烈嶼鄉南邊地區東西向之主要道路。 

 

圖 4-4 本案範圍周邊道路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道路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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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本案範圍周邊 1,000公尺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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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汽車系統 

本案範圍周邊公共汽車系統（客運、公車）完備，有一處公車站牌(福壽山)，

每天有南線、北南線、南北線等行經基地周遭，每日約往返 28班次。 

五、 災害潛勢 

災害潛勢為事前依據歷史災害或科學研判，依各地區自然環境所具之潛在致災條

件，針對災害的空間範圍，依不同假定條件，進行風險評估。 

依據「烈嶼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災害潛勢分析，項目包括：淹水、海嘯、地

震災害等，烈嶼鄉之災害潛勢情形如下： 

(一) 淹水潛勢 

依烈嶼鄉之模擬淹水潛勢圖，以上林村及上岐村西邊沿海地區，林湖村東南邊

沿海地區為淹水潛勢較高之地區，雖地區會因地形變遷、雨量條件時空分佈不同、

都市快速發展、雨水下水道改善，模擬之淹水點位不一定與過去之淹水地點全然相

符，但目前烈嶼鄉之歷史淹水區位與模擬淹水點仍大致相符，可做為災害防救設施

之重要參考，如圖 4-6。 

 

圖 4-6 烈嶼鄉 24小時累積雨量 400毫米淹水潛勢圖 

資料來源：金門縣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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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嘯潛勢 

烈嶼鄉臨海地區可能受到海嘯衝擊，由海嘯潛勢資料可知烈嶼鄉沿海各村有遭

受海嘯襲擊之虞，因此，烈嶼鄉有必要針對海嘯災害採取一定的防救災工作，然鄉

公所之資源有限，對於具破壞性的海嘯災害，除採取工程方式以防範其衝擊外，在

防救災工作上仍需以早期預警及疏散撤離沿海地區居民為要，如圖 4-7。 

 

圖 4-7 烈嶼鄉海嘯潛勢圖 

資料來源：金門縣消防局 

(三) 地震潛勢 

金門鄰近地區於西元 1445~1656 年間發生 4.75 級以上之地震共 13 次，其中大

型地震(6 級以上)發生過二次，包含:西元 1445 年 12 月 12 日規模 6.25 級漳州地震；

西元 1604 年 12 月 29 日泉州外海之 8 級大地震(1604 年中國福建省近海地震，此次

地震造成極大之破壞與傷亡，也是中國近海最大的地震，惟金門並未有傷亡紀錄)。 

西元 2006-2018 年，金門曾發生 11 起地震，其中西元 2008 年 4 次地震震度皆

為 3 級以上，震央亦接近金門，雖未造成任何損失，但未來仍應特別留意大型地震

發生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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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土地權屬與分布 

本案範圍為大山頂測段 1389-1 之部分土地，面積約 0.97 公頃，占整筆地號總面積

58.68%，該地號之土地權屬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為烈嶼鄉公所）」，詳如表 5-1、圖

5-1，地籍謄本詳附件三。 

表 5-1 本基地範圍公有土地筆數及面積統計表 

地 號 
土地 

權屬 
管理機關 

土地

筆數 
面積(公頃) 

土地 

現值 

(m²) 

公告 

地價 

(m²) 

百分比(%) 

1389-1 
中華 

民國 

烈嶼 

鄉公所 
1 1.67 1,607 51 100.00 

合 計 1 1.67 1,607 51 100.00 

(註：本案範圍為地號 1389-1之部分土地，面積約 0.97公頃，占本筆地號面積 58.86%)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圖 5-1 本案範圍及周遭地區土地權屬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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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用地需求與規劃課題 

一、殯葬設施用地需求 

目前烈嶼鄉公墓主要有烈嶼公墓以及烈嶼軍人公墓，烈嶼軍人公墓主要為祭祀忠

烈、安葬英靈，紀念過去因戰爭英烈犧牲的將士使用；烈嶼公墓則為本案範圍南側之

現有公墓，主要以安葬一般民眾為主。 

本案範圍旁為烈嶼公墓(墓七)，現況有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唯需祭祀禮廳及

守靈室提供民眾舉行告別追思儀式，且本案設立祭祀禮廳、靈堂可與公墓(墓七)共用

現有之服務中心、公共衛生設施、停車場、聯外道路等設施。 

(一) 金門縣土葬及火葬之情形 

由近五年金門縣公墓安葬、屍體火化數量統計顯示，公墓安葬次數逐漸降低，

屍體火化次數逐年提升，如表 6-1、圖 6-1。 

表 6-1 金門縣近 5年公墓安葬與屍體火化數量 

年 度 公墓安葬(具) 屍體火化(具) 

104年 249 152 

105年 220 188 

106年 213 210 

107年 179 201 

108年 176 225 

資料來源：金門縣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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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金門縣近 5年公墓安葬與屍體火化數量圖 

資料來源：金門縣主計處 

 

(二) 金門縣殯葬設施(守靈室、停柩室、禮廳)使用統計 

近五年金門縣守靈室、禮廳與停柩室使用次數均漸增，如表 6-2、圖 6-2。 

表 6-2 金門縣近 5年殯葬設施使用統計表 

年 度 停柩室 守靈室 禮廳 

104年 20 188 204 

105年 36 203 211 

106年 56 235 231 

107年 41 261 240 

108年 38 272 247 

資料來源：金門縣主計處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部分公園用地為殯葬設施用地)(配合烈嶼鄉殯葬設施服務空間新建工程) 案」 

 

38 
 

 

圖 6-2 金門縣近 5年殯葬設施使用統計圖 

資料來源：金門縣主計處 

 

二、課題分析 

本案範圍作為祭祀禮廳、守靈室等殯葬設施，需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第 9 條

之規定： 

(一) 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 9條規定，單獨設置、擴充禮廳及靈堂必須離「學

校、醫院、幼兒園」200公尺以上，故需檢視基地周邊 200公尺內有無

上述之相關地區。 

(二) 檢視本案範圍 200 公尺環域內土地，並無「學校、醫院、幼兒園」，詳

參圖 6-3 及圖 6-4，故本案變更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第 9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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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本案範圍周邊 200公尺環域位置正攝影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6-4 本案範圍周邊 200公尺環域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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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變更內容與變更後計畫 

一、 變更理由 

為解決烈嶼鄉無「祭祀禮廳、守靈室」等殯葬設施之問題及減輕喪家負擔及對社

區之干擾，本變更案經金門縣政府以府建都字第 1090009743 號函(如附件一)，准依

都巿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金門特定區計畫個案變更作業，辦理部分

公園用地變更為殯葬設施用地。 

本案範圍均為烈嶼鄉公所管理之公有土地，符合公地公用原則。 

二、 法令依據與內容 

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變更內容

如表 7-1、圖 7-2、圖 7-3。 

因金門特定區計畫內國家公園面積廣闊，其面積占金門特定區計畫約 23%，已具

有公共設施開放空間及休閒遊憩之功能，符合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6 年 4 月 25

日第 898 次會議報告有關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7 條第 2 項但書「情形

特殊」審議原則第 2 款「都市計畫風景區、河川區等闢建有登山景觀步道、河濱親水

公園等設施，及都市計畫計畫範圍內之國家公園地區闢建具有公共設施開放空間及設

施，已兼具公園用地之休閒遊憩功能」之條件，本案變更公園用地面積 0.97 公頃，

對金門特定區公園用地之開放空間應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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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本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原計畫 

(變更前) 

面 積 

(公頃) 

新計畫 

(變更後) 

面 積 

(公頃) 

一 
公園 

用地 

(公六六) 

公園 

用地 

(公六六) 

0.97 
殯葬設施用地 

(殯一) 
0.97 

1.殯葬設施之興建為

烈嶼鄉重要之地方

建設。 

2.為解決烈嶼鄉殯葬

服務設施空間不足

問題，提供祭祀禮

廳、守靈室等殯葬

設施服務空間。 

3.現行金門縣土地使

用管制要點無殯葬

設施用地之相關規

定，故規定本案建

築及土地使用相關

管制事項，以作為

日後土地及建築管

理依據。 

二 

殯葬設施

用地土地

使用管制 

無 

本案殯葬設施用地以供殯葬服

務設施使用為主，其土地使用應

依下列規定： 

1.本案殯葬設施用地僅供殯葬

設施之禮廳、靈堂及其相關設

施使用，其餘未規定事項，適

用其他法令及「金門特定區細

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之規定辦理。 

2.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

不得大於 160%。 

註：表內變更面積應以本案發佈實施後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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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 土地取得與實施進度 

本變更案土地權屬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為烈嶼鄉公所，並未涉及私有土地。 

本變更案依都市計畫法進行公開展覽並舉辦說明會，依序進行各級都市計畫委員

會之審議，俟變更案通過後，由烈嶼鄉公所依編列之預算實施之。 

二、 實施經費 

本案於 109年已獲縣府補助工程規劃設計費用，俟本案完成法定程序後，即循編

列預算程序持續推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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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部分公園用地為殯葬設施用地) (配合烈嶼鄉殯葬設施服務空間新建工程)變更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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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部分公園用地為殯葬設施用地)(配合烈嶼鄉殯葬設
施服務空間新建工程) 案」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 

項 目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面積增減 

（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自然村專用區 932.34 - 932.34 

住宅區 121.26 - 121.26 

商業區 39.18 - 39.18 

甲種工業區 84.54 - 84.54 

乙種工業區 53.22 - 53.22 

行政區 0.08 - 0.08 

文教區 35.51 - 35.51 

古蹟保存區 0.82 - 0.82 

保存區 8.96 - 8.96 

工商綜合專用區 7.97 - 7.97 

休閒專用區 0.59 - 0.59 

電信專用區 0.58 - 0.58 

郵政專用區 0.08 - 0.08 

農會專用區 0.79 - 0.79 

旅館專用區 7.01 - 7.01 

宗教專用區 1.43 - 1.43 

倉儲批發零售專用區 7.95 - 7.95 

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 4.65 - 4.65 

閩南建築專用區 18.79 - 18.79 

文化產業專用區 8.77 - 8.77 

產業專用區 18.54 - 18.54 

土石採取專用區 9.99 - 9.99 

國家公園區 3,573.68 - 3,573.68 

風景區 783.30 - 783.30 

保護區 2,829.77 - 2,829.77 

農業區 5,169.79 - 5,169.79 

養生健康照護產業專用區 4.76 - 4.76 

小  計 13,724.35 - 13,724.3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交 

通 

事 

業 

用 

地 

車站用地 0.55 - 0.55 

港埠用地 378.22 - 378.22 

道路用地 460.46 - 460.46 

航空站用地 201.29 - 201.29 

小 計 1,040.52 - 1,040.52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部分公園用地為殯葬設施用地)(配合烈嶼鄉殯葬設施服務空間新建工程) 案」 

 

45 
 

表 7-3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部分公園用地為殯葬設施用地)(配合烈嶼鄉殯葬設
施服務空間新建工程) 案」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續) 

項 目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面積增減 

（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遊 

憩 

用 

地 

兒童遊樂場用地 0.36 - 0.36 

公園用地 209.64 -0.97 208.67 

綠地用地 9.03 - 9.03 

體育場用地 13.00 - 13.00 

小 計 232.03 -0.97 231.06 

學 

校 

用 

地 

文小用地 42.98 - 42.98 

文中用地 26.50 - 26.50 

文高用地 20.39 - 20.39 

文大用地 22.17 - 22.17 

小 計 112.04 - 112.04 

機關用地 295.86 - 295.86 

社教用地 4.69 - 4.69 

衛生醫療機構用地 4.09 - 4.09 

市場用地 3.18 - 3.18 

停車場用地 4.67 - 4.6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95 - 0.95 

廣場用地 1.08 - 1.08 

加油站用地 0.37 - 0.37 

自來水廠用地 38.91 - 38.91 

電力事業用地 19.56 - 19.56 

汙水處理廠用地 5.83 - 5.83 

墳墓用地 29.19 - 29.19 

環保事業用地 13.27 - 13.27 

垃圾掩埋場用地 2.31 - 2.31 

溝渠用地 3.03 - 3.03 

園道用地 0.35 - 0.35 

殯葬設施用地 0.00 +0.97 0.97 

小  計 1,811.93 - 1,811.93 

計畫總面積 15,536.28 - 15,536.28 

註:表內變更面積應以本案發佈實施後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道路用地專案通盤檢討），108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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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土地使用管制 

本案殯葬設施用地僅供殯葬設施之禮廳、靈堂及其相關設施使用，且建蔽率不

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其餘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及「金門特定

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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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案為金門縣重大建設計畫函文 

 

 

 

 

 

 

 

 

 

 

 

 



附件 

 

附 4 
 

 

 



附件 

 

附 5 
 

 

 

 

 

 

 

 

 

 

附件二、建請協助納入計畫道路檢討評估之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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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本案範圍之土地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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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金門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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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85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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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85次會議紀錄-第 11案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三、主席：徐兼主任委員國勇                花兼副主任委員敬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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